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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搭建棚網進行樓宇大維修的佐

敦文苑樓，一個單位內的劏房前晚

發生火警，消防處動員逾百人救

援，300名住客自行或由消防員協助

疏散至安全地方。一名劏房男住戶

因行動不便未能及時逃生遇難，另

有4人吸入濃煙需送院。消防處指涉

案單位內有9間分間房，而大廈消防

裝置處於有效操作狀態，包括火警

警報系統的警鐘在起火初期鳴響，

大廈亦持有年檢證書。起火原因無

可疑，起因有待進一步調查。

●香港文匯報記者蕭景源

佐敦文苑樓火災4傷1不治 消防裝置有效操作

消防災後巡查揭樓宇逃生徑阻塞

香港文匯報訊 特區政府日前向宏福苑業主發出「接
受收購建議信件」，但有業主稱收購建議信件附有的申
請表懷疑出錯，其中「特設銷售計劃」或綠表「購買資
格證明書」表格第4頁最後部分，詢問「是否以上原宏
福苑單位業主不會全部成為新單位的業主」，要業主填
寫「是」或「否」，倘原業主會繼續成為新單位業主便
應選擇「否」，但相關選項要求申請人在表格第六部分
填寫聲明，表示不會成為新單位業主，令業主大感疑
惑。
房屋局昨日回覆電台查詢時表示，若原有宏福苑
單位業主不會成為新單位業主，就需要聯同新業主
填寫表格第六部分，並需要在律師見證下確認新單
位業權安排，包括放棄成為新單位業主，以及指定
新單位業權的歸屬。倘繼續成為新單位業主的原業
主，就算在表格第4頁選擇「否」，亦無須再填寫第
六部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商人兼導演黃百
鳴（原名黃栢鳴）涉嫌在與第三方協商收購「天
馬影視」股份期間，慫恿胞妹購入天馬影視股
份，被證監會票控一項內幕交易罪，案件昨日在
東區裁判法院裁決。裁判官高偉雄裁決表示，黃
身為上市公司的主席，必定謹慎處理有關事宜，
理應不會在通訊中向人表示可在某價位購入其公
司股票，裁定他就指使或促使他人作內幕交易罪
罪成，案件押後至6月9日判刑，其間黃百鳴續准
保釋。
控罪指，黃百鳴在2017年 8月25日至2017年
10月17日期間，與某上市法團（即傳遞娛樂有限
公司，前稱天馬影視文化控股有限公司）有關
連，並掌握他知道屬關於「天馬影視」的內幕消
息，慫使或促致黃潔珍進行天馬影視的股份交
易。
控方案情指，黃百鳴與子女持有Honor Grace
Limited，透過該公司持有上市公司天馬影視文化
控股有限公司（「天馬影視」）的股份，黃百鳴
當時是「天馬影視」的董事局主席。黃在第三方

協商買賣「天馬影視」股份期間，分數次轉賬共
200萬元予胞妹黃潔珍，並透過WhatsApp指示她
買股，信息提及「明天低過0.2，盡買」等，而胞
妹在相應時間買入總值約 160萬元的「天馬影
視」股份。
黃百鳴在審訊中供稱，他當時給黃潔珍4張支
票，是因為要處理胞弟在內地的物業，並不知道
黃潔珍會使用款項來購買天馬影視股份，而向黃
潔珍發出涉案信息，是因為她事前在公開場合詢
問股票的事，他認為不妥及不適宜討論，故未有
回應，後來又覺得親情較重要，故事後因感抱歉
而發信息回覆黃潔珍。
裁判官引述黃與其胞妹的信息指，黃曾發信息
指「明天低過0.2，盡買」，黃解釋，因為胞妹小
時候很易哭，他作為兄長會叫她「盡情喊」，故
他當時是在說反話，意思是不想胞妹買入有關的
股票。裁判官質疑，黃當時大可直接表達不滿，
無須保持沉默，事後也可以向胞妹致歉，但他當
時卻回覆胞妹在某時間某價位買入，質疑其解釋
不合邏輯。

裁判官：解釋荒謬牽強
就黃解釋自己當時是在說反話，裁判官指，即
使是家人及有特別溝通方式，以當時情況，任何
有理性的上市公司主席都不會叫家人大量買入股
份，認為其解釋荒謬、牽強及令人無法信服，並
非誠實可靠證人，故不接納其證供，唯一合理、
不可抗拒的推論便是當時黃百鳴指示黃潔珍買入
股份。
辯方呈上多封影視界人士為黃寫的求情信，並

指案件對黃百鳴影響巨大，加上黃過去從未犯
事，現已步入高齡進入退休狀態，沒有機會重
犯，而其名譽和人生快樂都因本案而喪失，望法
庭考慮非監禁式刑罰。
控方則呈上三份文件，包括證監會調查費文

件、過去相關判例，以及黃潔珍獲利詳情，指黃
潔珍就內幕交易實際獲利約9.9萬元（透過內幕交
易買入並實際沽出獲利），「名義上獲利（即賬
面，透過內幕交易買入、並未沽出）」93萬元，
合共約103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黃大仙橫頭磡
邨一名男住戶投訴鄰居持續向他作出滋擾行
為，包括製造噪音及在門口丟垃圾等，故安
裝閉路電視取證作投訴，但獲告知須當場捉
到才能根據屋邨管理扣分制向鄰居扣分。男
住戶不服決定，早前入稟尋求司法覆核。高
等法院法官高浩文昨頒下判詞，指房委會的
做法並非真正及合理地詮釋扣分制所要求的
「充分證明」，舉證要求屬「過高」和「不
可能」，理應接受公屋住戶提供的片段來考
慮對違規住戶扣分，裁定住戶勝訴，惟拒絕
就重新審視本案的影片證據頒布強制令。
申請人司徒永亮，答辯人為房委會。申請
人與妻子居於黃大仙橫頭磡邨宏安樓一單
位。他稱自 2022年 9月起，遭鄰居不斷騷
擾，包括在他們家門口丟垃圾，大力拍門、
出言威嚇等，申請人在家門安裝的閉路電
視，亦拍到鄰居的這些行為。
法官高浩文在判詞中指出，本案的爭議在
於「充分證據政策」的詮釋和應用。法官表
示，據房委會的信件等文件，他們要求提供
100%證據，即需要執法人員目擊事發經過，
至於租戶閉路電視等的證據，由於有曾經刪
剪的憂慮，故未能完全依賴作證物，只能作
參考的用途。
高浩文表示，對申請人的回應抱有一定同
情，指若要求必須提供100%證據，實際上根
本不可能捉到涉案鄰居。高浩文指，他理解
的意思是，房委會可以考慮錄像證據，但最
終很可能不會將其作為所犯不當行為的唯一
證據，因為對視頻的可靠性或可信度存在顧
慮，源於對視頻是否可能被篡改的疑問。他
同意申請方的陳述，即至少慣常做法是不單
獨依賴投訴人提供的視頻證據來決定扣分。
高浩文接納申請方所指，扣分制列明「充
分證明」的標準，並不等於「絕對證明」。
只要證據足夠便應予考慮，而非只接納100%
正確的證據。高浩文認為，在正確理解扣分
制下，申請人所提供的影片屬可用來「充分
證明」違規的證據，而房委會的要求是誤解
了屋邨管理扣分制。

法官：「親眼目睹」要求「過高」
高浩文認為，「親眼目睹」的要求屬「不
可能」和「過高」，嚴格的程度達至刑事審
訊的標準。一個合理的決策者不會忽視申請
人提供的眾多影片證據，尤其是涉及亂拋垃
圾等一時之間即可發生的不當行為，故裁定
房委會做法不合理。要求房委會澄清其相關
扣分制及執行守則。同時，法官拒絕頒布強
制令以要求房委會重新審查申請人的影片證
據，認為法庭可拒絕頒布不必要的命令，加
上相關滋擾行為已過三年，故將交由房委會
自行決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港燈昨日宣布，6月燃
料調整費為每度電31.3 仙，較 5月的 26仙，上調5.3
仙，增幅逾兩成（20.4%）。雖然有關調整開始反映
國際燃料價格受中東戰爭影響而顯著上升的情況，
但由於「遞延效應」，目前數字尚未全面反映燃料
成本的變動，預告未來數月的燃料調整費仍會繼續
攀升。
港燈發言人表示，燃料價格波動屬外圍及不可控因
素，港燈將繼續密切監察國際能源市場的變化，透過多
元燃料採購、優化燃料組合及審慎的庫存管理，致力控
制燃料成本，確保電力供應的同時，符合排放限值和致
力減低價格波動對客戶的影響。
就近日有言論稱油公司和分銷商在政府於上月底宣布
推出補貼計劃後就先加價「食價」，環境及生態局昨日
澄清，在補貼計劃完成後，油公司和分銷商需向政府提
交經核數的審計報告，包括在扣除所有折扣後的平均零
售價格變動，與補貼期前及其間的相應進口價格的比
較，若該比率有變動，就可能出現「食價」的情況，核
數師很容易發現，政府可憑審計報告跟進和追究油公司
和分銷商。
發言人強調，政府一直以「先墊後付」安排向油公司
發還差價，只會在確認無誤後才會發還差價，若有問
題，政府有權不發還差價，以及轉介執法部門跟進，
所以油公司「食價」的後果是不能拿回已墊付的差
價。計劃實行至今運作大致正常順暢，政府已陸續收
到油公司和分銷商提交的每周報告，並正進行所需查
核。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茗）在油麻地文苑樓二級火
警發生後，區議員及關愛隊迅速到場支援，協助居民
安置及處理特殊求助個案，包括安排一名需凌晨洗腎
的居民及時入院。
佐敦西關愛隊義工及油尖旺區議會議員楊子熙在火
警發生不足半小時抵達現場支援，協助居民疏散及安
置。關愛隊3名隊員及義工隨後亦前往開放作臨時庇
護中心的梁顯利社區中心，高峰時該社區中心接納約
26名受影響居民。
現場在昨日凌晨2時解封，除後座13樓8個單位

外，其他樓層恢復水電供應，居民陸續獲安排回家，
至凌晨2時30分，梁顯利社區中心仍有兩名居於13
樓的少數族裔居民留守，關愛隊及警員在場當值。
昨日上午約10時，社區中心再接收一戶3人的受影
響居民，經核實為15樓住戶，他們確認其單位不受
影響後離開。旺角東關愛隊於早上10時到場支援。

昨日下午2時許，現場全面解封。

住戶獲准返家取證件趕搭飛機
楊子熙表示，火警後有兩宗個案獲特別協助，包括
後座13樓17室住戶Stephen因需在凌晨5時前回家取
證件趕搭飛機，經關愛隊及其向警方和消防反映後，
獲特別安排返回單位取回證件，得以順利往機場。
另一住戶藍先生及妻子居住於13樓 24號單位內
的4號劏房，位置較近起火單位，藍太指丈夫每日
凌晨4時需在家中洗腎，經協調，警方於凌晨2時
安排救護人員將其丈夫送往他覆診的伊利沙伯醫院
洗腎。
楊子熙表示，在突發事故中，市民的緊急需求須得

到重視，而關愛隊作為特區政府的「左膀右臂」，在
此類關鍵時刻發揮作用，協調各部門資源，為市民排
憂解難。

在火警中死亡的69歲姓朱男子，行動不便靠輪
椅出入，與妻子同住文苑街2至24號文苑樓

後座13樓一間劏房十多年，涉事單位共被分間成9
間劏房，朱的劏房位於單位最深處。朱妻平日靠
拾紙皮和發泡膠箱維生。

消防員上樓派「防災應急包」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現場所見，該劏房嚴重焚
毀，睡床只剩下支架。社會福利署表示，當區綜
合家庭服務中心社工已聯絡有關家屬，並會按他
們的福利需要提供適切協助。昨日早上10時許，
消防員上樓向住戶派發「防災應急包」。

議員：棚網阻燃 火勢未波及其他單位
立法會議員鄭泳舜到場視察時表示，據他所
知，文苑樓的棚網有阻燃性，整體火勢未有波及
其他單位。火警中，肇事單位嚴重焚毀，其內部
空間亦較狹窄，以致行動不便的死者難以逃生。
他指出，油尖旺區內有不少劏房，社會普遍關
注劏房消防安全問題，政府正盡力推展《簡樸房
條例》，希望相關登記制度推出後，推動市面上

劏房進行修繕。
消防處前晚10時49分接到火警報告，消防員3

分鐘後抵達現場，總共調動20輛消防車和10輛救
護車，出動106名消防和救護人員，開一條喉和出
動兩隊煙帽隊進行灌救和搜救，至晚上11時53分
將火救熄。
消防處助理消防區長曹廣慈表示，涉事大廈搭

有棚網，消防架起鋼梯，利用水塔防止火勢蔓延。
消防處同時派出快速應變小隊，主動檢查消防裝
置，證實處於有效操作狀態，包括火警警報系統的
警鐘在火警初期鳴響，此外大廈持有年檢證書。
消防處高級救護主任崔銘然表示，4名傷者中，

一名男子傷勢嚴重，一男兩女傷者因吸入濃煙而
呼吸困難，在場接受初步治理後，由救護車送往
廣華醫院接受進一步治理。一名男子由救護人員
檢查後，判斷已明顯死亡。
消防處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證實前晚發生火

警的文苑樓是「前哨行動」的目標巡查樓宇之
一，消防處多次主動巡查。火警發生後，消防處
人員再到文苑樓巡查，再次發現逃生途徑阻塞情
況，即時向相關人士發出三張「消除火警危險通

知書」，通知書獲即時遵辦。
消防處今年1月開始展開代號「前哨」的特別巡
查及執法行動，巡查目標樓宇的消防裝置及設
備，包括多次派員巡查佐敦文苑街2至24號文苑
樓，包括1月20日展開的「前哨行動」，在行動
中確認其火警警報系統及消防栓/喉轆系統均運作
正常，大廈亦持有有效的消防裝置及設備的年檢
證書。
今年4月13日，消防處人員就文苑樓3樓走廊位
置被投訴懷疑違規加建鐵閘進行巡查，確認該鐵
閘並沒有違反《消防條例》。由於個案涉及懷疑
僭建物，消防處已將個案轉介相關部門，該部門
現正跟進中。
4月17日，消防處人員到文苑樓進行主動巡查，
沒有發現任何違反《消防條例》的情況。5月2日
及20日，消防處人員再到文苑樓進行主動巡查，
發現逃生途徑阻塞情況，即時向相關人士發出一
張「消除火警危險通知書」，通知書獲即時遵
辦。此外，消防處人員在巡查大廈期間發現懷疑
僭建物，已將個案轉介相關部門，該部門現正跟
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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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福戶倘續成新單位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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